
B5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4年 4 月 30 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

,

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任彦堂 董事 工作原因 原建民

纪玉涛 董事 工作原因 原建民

陈海旺 董事 工作原因 史跃武

公司负责人史跃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正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曹正民声明

:

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８６

，

９２６

，

３９０．８０ １２０

，

６３９

，

４５８．６６ －２７．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０３

，

８３４

，

０２６．１７ ２５

，

２４１

，

２０２．２１ ３１１．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２２

，

５５８

，

５２３．２０ ２５

，

０４１

，

３８５．１５ －９．９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４

，

１７６

，

３５９．８６ ２２

，

６０３

，

５７２．０７ －３７．２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８ ０．０９ ３２２．２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８ ０．０９ ３２２．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５．７３％ ７．７１％ １８．０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２２０

，

８５９

，

６６３．４５ １

，

１８７

，

１５６

，

３５１．９９ ２．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４０４

，

１７７

，

６３０．８３ ３００

，

３４３

，

６０４．６６ ３４．５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１

，

２７５

，

５０２．９７

营业外收入：

８１

，

２７５

，

５１８．５４

元

１

、公司总部冲回预计负债

８０

，

９７２

，

１３６．５４

元，按协议以

１

元价

格将土地过户

２

、广东双林宜

州血站处置废品收益

９８１

元

３

、

湖南唯康获得财政局拨来发

展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

元，专利局拨

来田七镇痛膏专利资助款

２

，

４００

元营业外支出：

１５．５７

元

１

、

广东双林武宣血站税务滞纳

金

１５．５７

元

合计

８１

，

２７５

，

５０２．９７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０

，

８５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振兴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２．６１％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质押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冻结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四川恒康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６．９９％ １９

，

０６０

，

９３６ １９

，

０６０

，

９３６

宜春工程机械厂

劳动服务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５２％ ９

，

５８３

，

２９１ ９

，

５８３

，

２９１

天津红翰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２３％ ６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９０

，

０００

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３％ ３

，

３５２

，

７５３

何雪萍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６％ ２

，

３５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

发聚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８％ １

，

８６２

，

６２５

彭汉光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１％ １

，

６６５

，

６００

李春波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１

，

４５６

，

４６２

宜春工程机械油

箱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５２％ １

，

４０４

，

０００ １

，

４０４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３５２

，

７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５２

，

７５３

何雪萍

２

，

３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５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８６２

，

６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６２

，

６２５

彭汉光

１

，

６６５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６５

，

６００

李春波

１

，

４５６

，

４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５６

，

４６２

张祥福

１

，

１１６

，

８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１６

，

８７８

王雪潮

１

，

０３９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３９

，

９００

周敏

１

，

０１９

，

７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１９

，

７７０

尹太荣

７４２

，

２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２

，

２６４

兰州志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２５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５

，

５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

1.

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

47.09%,

主要系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收入减少。

2.

固定资产较年初增长

92.66%,

主要系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在建工程项目转入固定资产。

3.

在建工程较年初减少

67.07%,

主要系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在建工程项目转入固定资产。

4.

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增长

100%,

主要系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新厂区筹建费用增加。

5.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

37.53%,

主要系各公司支付职工工资减少。

6.

预计负债较年初减少

86.73%,

主要系总部银行贷款担保解除

,

冲回预计负债。

7.

未分配利润较年初增加

70.71%,

主要系净利润增加。

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较年初增加

34.57%,

主要系故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

(

二

)

利润表项目

:

1.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

40.03%,

主要系湖南唯康

GMP

认证停产

,

生产成本减少。

2.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35.09%,

主要系子公司销售费用减少。

3.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80.93%,

主要系总部计提利息减少。

4.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33490.34%,

主要系总部银行贷款担保解除

,

冲回预计负债。

5.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99.96%,

主要系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上期处置费用较高。

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311.37%,

主要系总部银行贷款担保解除

,

冲回预计

负债

,

营业外收入增加

,

从而净利润增加。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

:

1.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32.50%,

主要系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收

到现金减少。

2.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46.51%,

主要系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支

付现金减少。

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

主要系广东双林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本期未处置相关资产。

4.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47.58%,

主要系广东双林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购买固定资产较上期减少。

5.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100%,

主要系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发生借款。

6.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100%,

主要系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未发生

其他筹资活动。

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100%,

主要系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进行还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诉振兴生化

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１０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００２

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ＧＭＰ

认证

相关进展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００３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诉振兴生化股

份有限公司、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宜春

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１３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００６

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获得

ＧＭＰ

证书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５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００８

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整体搬迁改造

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０１０

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停产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０１１

公司对湖南维康药业有限公司在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蒸湘支行

的借款担保责任解除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０１２

公司对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

支行的借款担保责任解除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０１３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虹口支行诉上海唯

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振兴生化股份有

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０１５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振兴集团有限公

司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

后分阶段收购公司持有的

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

司

６５．２１６％

的股权。具体收

购步骤为，公司股改完成后

４

个月内，山西振兴集团启

动收购公司持有的山西振

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

２８．２１６％

股份的工作（即将

相关议案，包括评估报告等

材料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首次股权收购之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一年

内实施完成对剩余

３７％

股

权的收购工作。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股改完成

后四个月

内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实施完毕。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与振兴集团及

其子公司山西振兴集团筹划

进行股权转让事宜，公司股票

开始停牌； 后经公司梳理，公

司所持电业股权尚存在资产

受限情况，导致股权转让工作

无法实施，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发布公告，暂停筹划此次

股权转让事项，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做出承诺：

３

个

月内不再筹划涉及公司的重

大资产承诺事项。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开始复牌。截

止目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因三九集团昆明白马

制药有限公司银行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对公司所持振兴电

业

６５．２１６％

股权的查封已解

除。剩余法院对公司所持振兴

电业

６５．２１６％

股权查封的解封

事宜，公司目前正与相关债权

人协商。关于武汉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公司所持振兴电业

６５．２１６％

股权的查封， 公司正

在与宜春的相关资产承接方

协商由他们尽快履行相关债

务，从而解除对我公司所持振

兴电业

６５．２１６％

股权的查封。

另外，公司正与信达方面就新

的还款方案进行协商。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振兴集团有限公

司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与振兴集

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

协议规定：由振兴集团有限

公司承接公司对三九集团

昆明白马制药有限公司及

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的担保，如未承接对三九

集团昆明白马制药有限公

司及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的担保而给公司造

成损失的，由振兴集团有限

公司赔偿。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１７

日

担保解除

之前

截至目前，公司对上海唯科的

担保责任已全部解除，公司向

昆明白马提供的银行贷款担

保本金已归还完毕，法院已解

除本公司持有的山西振兴集

团电业有限公司股权的冻结。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非现场接待 电话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相

关债务履行情况

董事长:史跃武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GuangDong� � � ShaoNeng� � Group� � Co.,� � Ltd.

证券代码:000403� � � �证券简称:

*

ST生化 公告编号:2014-020

第一季度

报告

� � � �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生化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０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原建民 闫治仲

电话

０３５１－７０３８６２６ ０３５１－７０３８６３３

传真

０３５１－７０３８７７６ ０３５１－７０３８６３３

电子信箱

ｓｘｈｙｙｊｍ＠ｅｙｏｕ．ｃｏｍ ｙａｎ６６６１８＠１２６．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元）

４７７

，

７１５

，

８０９．２７ ４６９

，

８２４

，

１９９．６６ １．６８％ ４６１

，

０６８

，

４４０．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７０

，

２８０

，

２６０．９９ ３２

，

５７３

，

５２２．５１ １１５．７６％ ４０

，

７０６

，

４５９．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４９

，

７０４

，

９７２．７９ ５２

，

７８１

，

７４７．６８ －５．８３％ ６３

，

００９

，

３８０．８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９１

，

００６

，

８９９．３８ １２３

，

２４４

，

９８５．１３ －２６．１６％ １３０

，

１３７

，

４６６．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６ ０．１２ １１６．６７％ ０．１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６ ０．１２ １１６．６７％ ０．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６．５％ １５．２４％ １１．２６％ ２６．２１％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２０１１

年末

总资产（元）

１

，

１８７

，

１５６

，

３５１．９９ １

，

０６７

，

９４６

，

３２３．６１ １１．１６％ ９６０

，

８０４

，

９５９．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３００

，

３４３

，

６０４．６６ ２３０

，

０６３

，

３４３．６７ ３０．５５％ １９７

，

４８９

，

８２１．１６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１

，

３６６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２１

，

０８６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振兴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２．６１％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质押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冻结

６１

，

６２１

，

０６４

四川恒康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６．９９％ １９

，

０６０

，

９３６ １９

，

０６０

，

９３６

宜春工程机械

厂劳动服务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５２％ ９

，

５８３

，

２９１ ９

，

５８３

，

２９１

天津红翰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２３％ ６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９０

，

０００

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８％ ５

，

１３２

，

２０６

徐留胜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５％ １

，

７８５

，

０００

彭汉光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１％ １

，

６６０

，

４００

宜春工程机械

油箱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５２％ １

，

４０４

，

０００ １

，

４０４

，

０００

宜春工程机械

西件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５１％ １

，

４００

，

６４０ １

，

４００

，

６４０

江西省分宜驱

动桥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５％ １

，

３６９

，

５００ １

，

３６９

，

５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

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过去的一年是公司实现重大转折的一年

,

也是公司继往开来

,

扫清障碍

,

更好更快发展的一年。

2013

年

1

月

8

日

,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

,2013

年

2

月

8

日

,

公司股票在停牌六年后实现恢复上市

,

为广大股东获取更大

利益提供了有力的基石和平台。

2013

年

,

经过四年的设计、改动和施工建设

,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双林位于东海岛新丰东路

1

号的新厂区建

设落成

,

并于

2013

年

12

月

15

日完成搬迁

,

投入使用。 东海岛产业园区的投入使用增强了公司规模和整体实力

,

同

时

,

生产能力和质量管理也大幅度提升

,

公司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里程。

2013

年

12

月

,

广东双林东海岛产业园区顺

利通过国家新版

GMP

认证检查

,

标志着东海岛产业园区的软硬件建设达到了国家药品生产管理标准。

2014

年

2

月

21

日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公告广东双林获得

GMP

认证证书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

GMP

认证公告

(

第

17

号

)),GMP

证书号为

CN20140060,

证书有效期为

5

年。 自此

,

广东双林东海岛产业园区正式进

行生产。

2013

年

,

广东双林全面实现生产目标

,2013

年生产投浆

236.2

吨

(

不含新厂试生产

6.05

吨及

GMP

认证时

动态生产

2.50

吨

),

完成全年目标

230

吨浆的

102.7%,

比

2012

年多投

9

吨。 其中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投浆

104.3

吨

,

比

2012

年的

77.0

吨增长

35.5%,

增长幅度较大。恢复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专用血浆投产

5.1

吨。

2013

年血浆供

应

274.04

吨。 比年度目标

260

吨超出

14

吨

,

完成率达

105.4%,

同比增长

8.44%;

特异性免疫球蛋白血浆供应超额完

成

,

全年共

133.53

吨

,

完成率达

133.53%,

较

2012

年增长

34.27

吨

,

增长率

34.52%

。 其中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

125.02

吨

,

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血浆

48.5

吨。

2013

年度

,

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唯康整体搬迁改造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 技改扩能工程项目被衡阳市政府

列入重点工程

,

并引起了衡阳市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重视。 在通过土地的三通一平和工程规划建设后

,

湖南唯康

择优选定施工建设单位

,

于

2013

年

11

月

17

日正式开工建设。湖南唯康就技改扩能工程项目成立了三个项目组

,

分

别是

:

施工建设项目组、设备硬件组和

GMP

认证小组。 目前

,

整个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

如工期顺利预计于

2014

年

10

月完工。

面对复杂的行业环境

,

公司子公司广东双林和湖南唯康顶住压力

,

在各级领导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

团

结一致、上下齐心、全力以赴

,

克服了国内市场的错综复杂和

GMP

认证的严峻形势

,

完成了重质量、稳增长、促升

级、抢机遇等目标任务

,

强有力的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

为公司日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

,

公司董事会对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和帮助公司发展的全体股东和各界人士

,

表示衷心的感谢

!

并希望广大

股东在公司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可以一如既往给予理解和帮助

,

董事会将以此为契机全心致力于公司的发展和

壮大

,

回报全体股东。

(2)

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及经营情况

本公司属医药制造业

,

经营范围包括

:

生物化工

;

制药工业设备

,

医用卫生材料

;

医药项目、生物技术开发项目

的投资、咨询及技术推广

;

房地产开发

;

电子产品信息咨询。

公司主要产品

:

人血白蛋白、人免疫球蛋白、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

(PH4)

、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乙型肝

炎人免疫球蛋白、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田七镇痛膏、麝香追风膏、麝香壮骨膏、消炎镇痛膏、跌伤灵贴膏、医用

纱布、电力等。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7,715,809.27

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1.68%;

营业成本

190,680,351.10

元

,

比上年同

期增长

6.67%;

研发投入

26,880,829.08

元

,

比上年同期增加

64.77%,

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077,471.22

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16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006,899.38

元

,

比上年同期减少

26.16%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总资产

1,199,854,239.93

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16,140,814.89

元。

(3)

主营业务构成分析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分行业

制药业

４７０

，

７６６

，

３８４．０２ １９０

，

５９７

，

１８５．１５ ５９．５１ ０．７９ ６．６３ －２．８４

分产品

血液制品

４３３

，

２７９

，

３３５．４７ １７２

，

７６９

，

３６２．０４ ６０．１３ ０．５７ ６．８８ －３．２２

膏药敷料

３７

，

４８７

，

０４８．５５ １７

，

８２７

，

８２３．１１ ５２．４４ ３．３３ ４．２４ ２．５１

分地区

国内

４７０

，

７６６

，

３８４．０２ １９０

，

５９７

，

１８５．１５ ５９．５１ ０．７９ ６．６３ －２．８４

4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不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完成了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

,

并出具了致同专字

(2014)

第

140ZA1449

号

2013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

,

认为如财务报表附注七所述

,

中银投资有限公司等等

单位对振兴生化公司的诉讼尚未完结

;

如附注十“其他重要事项”所述

,

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分公司的债务重组方案尚未实施且需重新协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振兴生化公司的立案调查

尚无稽查结论、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整体搬迁改造项目尚未完成

,

上述事项的结果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就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事项进行了相应说明

,

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未决诉讼仲裁形成的或有负债及其财务影响

1

、

2012

年

5

月

15

日

,

中银投资有限公司诉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山西振兴

)

归还借款本金

42,

993.70

万元

,

及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全部利息

(

计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

,

利息为

25,589.25

万元

)

。 同时诉山西振兴集团

电业

(

以下简称振兴电业

)

在其担保的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

对《最高额抵押合同》

(2006

振兴抵字

03

号

)

项下的

抵押物优先受偿。《最高额抵押合同》

(2006

振兴抵字

03

号

)

抵押金额为不超过

20,000

万元。

2013

年

7

月

10

日

,

中银

投资有限公司与山西振兴、史跃武、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振兴集团

)

签订《调解协议书》

,

并经山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出具

(2012)

晋商初字第

7

号《民事调解书》

,

约定由山西振兴分期归还

,

史跃武及

山西振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其余各方债务及担保责任和连带责任免除。

2013

年

11

月

4

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出具

(2012)

晋商初字第

7

号《民事裁定书》

,

若《民事调解书》得以严格执行

,

则振兴电业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

如

协议按时依约履行

,

则需由法院判决。

说明

:

鉴于中银投资有限公司与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史跃武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已签订《民事调解书》

,

如协议能按时依约履行

,

则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将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

如协议未能按时依约履行

,

则需由

法院最终判决。 我公司认为上述担保的主债权未形成

,

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2

、

2011

年

8

月

30

日

,

丰喜肥业向运城市中院起诉深圳逸之彩、山西振兴、振兴集团、三九生化

(

本公司前身

,

下同

)

和振兴电业

,

请求法院判令深圳逸之彩、山西振兴向其偿还其在“

(2009)

深中法民二终字

1504

号”案件项

下对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支付的

43,652,051.82

元

;

振兴集团对上述债务

43,652,051.82

元及其损失承担连带偿还

责任

;

三九生化和振兴电业分别对债务总额中的

10,913,012.95

元及相应损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截至本财务

报告批准日

,

该案尚未判决。

说明

:

经公司与控股股东振兴集团协商

,2012

年

4

月

29

日

,

振兴集团出具了承诺函

,

承诺因丰喜肥业诉深圳逸

之彩、山西振兴、振兴集团、振兴生化和振兴电业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

由振兴集团负责补偿。

3

、公司

2009

年度收到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7

月

29

日出具的

(2004)

宜中经初字第

5-7

号民

事裁定书

,

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昌办事处因本公司向江西长青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

要求本

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

本息共计

30,732,870.54

元。 由于江西长青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已宣告破产且破产案件尚未

终结

,

原告已向破产管理人申报的债权能否受偿及受偿数额暂不能确认

,

本公司应当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也

不能确认。 截至本财务报告批准日

,

该案中止审理。

说明

:

该案现处于中止审理阶段

,

我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依据实际进展做出相应对策。

4

、

2009

年

1

月

22

日上海浦东法院

(2008)

浦民一

(

民

)

初字第

12801

号

,2013

年

12

月

23

日

(2009)

小民执字第

463-4

号执

行裁定书

:

判令三九生化

(

本公司前身

)

和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承担归还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的工程

款

,

并进入执行阶段。

2013

年

7

月

29

日

,

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北京北方智禹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2006

年

12

月

19

日

,

公司与深圳市三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三九精化

)

在深圳签订了《上海唯科股权转

让框架协议》

; 2011

年

10

月

18

日

,

三九精化将上海唯科股权转让给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四川恒康

)

签订《协议书》

,

约定三九精化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补充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四川恒康。依据协

议约定

,

四川恒康对涉及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偿还义务。 因此

,

公司认为上述债务应由上海唯

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和四川恒康负责承担。 截止财务报告批准日

,

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依据

2013-12-23(2009)

小民执字第

463-4

号执行裁定书扣转本公司货币资金

313,895.78

元

,

本公司正在积极与各方协商解决。

说明

:2006

年

12

月

19

日

,

公司与深圳市三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在深圳签订了《上海唯科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

;2012

年

12

月

3

日

,

上述转让事项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分局办理完毕股权过户手续。 依据协议约定

,

四

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对涉及上海唯科的债务承担偿还义务

,

因此上述欠款应由上海唯科和恒康发展负责承

担

,

公司认为不会对公司造成损失。

(

二

)

涉及原宜工机械债务诉讼的相关进展

2007

年

12

月

10

日

,

本公司与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宜春国有运营公司

)

签订《转让协议》

,

约

定

:

公司以一元的价格将在宜春市拥有的工程机械业务及相关资产、负债

,

以及江西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97%

股权

,

合称“宜工业务及相关资产、负债”转让给宜春国有运营公司

;

自交割日后

,

公司不再持有转让所涉资产

,

承担转让

所涉任何债务。

宜春国有运营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对《转让协议》中涉及的资产、负债挂牌

,

以

1

元的价格进行转让。

2009

年

9

月

29

日通过电子竞价方式

,

浙江鑫隆创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浙江鑫隆”

)

竞买成功

;2009

年

10

月

10

日宜工机械改制

重组工作领导组、宜春国有运营公司、浙江鑫隆、江西省银海产权经纪有限公司、江西省产权交易所签订产权交

易合同

;2009

年

12

月

19

日上述资产过户完毕

,

资产被过户至宜春重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宜春重工”

)

。

2008

、

2009

年间

,

多家债权人就宜工机械相关业务向本公司提起诉讼

,

要求本公司承担还款义务。 目前涉及宜

工机械的诉讼进程如下

:

债权名称

诉讼原

因

标的金额

（元）

利息

（元）

进展情况

１

、 湖北华明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合

同纠纷

２

，

５３７

，

７９３．１０ ６８６

，

６３１．６２

（

２０１０

）武执字第

００１６４－８

号裁定：冻结本公司在

子公司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享有的

６５．２１６％

股权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止）；（

２０１０

）武执字第

００１６４－９

号裁定：查封本

公司所有的晋

ＡＰＥ６１６

、 晋

ＡＰＸ０８３

机动车辆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司收到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宜国运 ［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 《债务履行承诺

函》，承诺《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未履行债务由

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担。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出具承诺

函，承诺此案项下的全部债务由其负责清偿。

２

、 广西玉柴机器

股份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１０

，

８９１

，

３９０．９５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与

宜春重工有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书》；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００９

）玉中执字第

３６－５

号裁定：查封被

执行人宜春重工有限公司房地产、车辆及其他

财产，查封价值以

８００

万元为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

司收到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宜国运字［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债务履行承诺函》，承

诺《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未履行债务由宜春市

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担。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

此案项下的全部债务由其负责清偿。

３

、 一汽解放汽车

公司无锡柴油机

厂

买卖合

同纠纷

５

，

１８６

，

７２３．８９ ９９３

，

７１１．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

２００９

）南民二初字第

２６０

号判决：

由本公司支付一汽锡柴厂货款

５

，

１８６

，

７２３．８９

元及

相应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

６０

，

１００

元（含财产保全

费

５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２００９

）南执字第

８０８

号裁定：冻结、扣押被执行人振兴生化银行存款

７５０

万元或查封、 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 依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宜国运字［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债务履行承诺函》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

函》， 此笔债务由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

公司、宜春重工有限公司负责承担。

４

、 固珀成山 （山

东）轮胎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４

，

４９７

，

２５３．３６ １

，

８４６

，

５００．５７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固铂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

与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宜春重工有限公司作出承诺，对（

２００８

）

荣崖商初第

３６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振兴生化对固

铂成山的全部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依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宜

国运字［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债务履行承诺函》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此笔债务由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

司、宜春重工有限公司负责承担。

５

、 江西省分宜驱

动桥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１８

，

４２８

，

０３３．４９ １

，

１４７

，

１４５．０７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江西省分宜驱动桥有限公司与

宜春重工有限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还

款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司收到宜春市国有资产

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宜国运字［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

《债务履行承诺函》，承诺《转让协议》中所涉及

的未履行债务由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承担。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宜春重工有限

公司做出承诺，涉及本案全部债务由其承担。

６

、 南昌齿轮锻造

厂

买卖合

同纠纷

１

，

８１１

，

７８３．９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３

）洪经民初字第

４４

号民事

判决书：本公司向原告南昌齿轮锻造厂支付所

欠货款

１

，

８１１

，

７８３．９０

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类贷款利率支付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起诉之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

息；被告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对上述欠款及利息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被告本公司与被告宜春

重工有限公司不能清偿上述欠款及利息，则由

被告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清

偿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司收到宜春市国有资产运

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宜国运字［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

《债务履行承诺函》，承诺《转让协议》中所涉及

的未履行债务由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承担。

７

、 新乡豫新车辆

换热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７６８

，

８１４．２５ ２４４

，

６１１．０７

新乡市牧野区法院：（

２０１３

）牧民一初字第

１９３

号：

振兴生化、被告宜春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新乡豫新车

辆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货款

７６８

，

８１４．２５

元及利

息 （利息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起计算至债务清偿完

毕时止，利率按月息

０．５％

计算）。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本公

司收到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宜国运字［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债务履行承诺函》，承诺

《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未履行债务由宜春市国

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担。

８

、 镇江液压股份

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８１３

，

９２１．８７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收到镇江市润州区人民

法院送达的（

２０１３

）润金商初字第

０２９４

号民事判

决书： 本公司向原告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偿

还价款

８１３

，

９２１．８７

元，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

担原告利息损失， 宜春重工有限公司承担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司收到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

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宜国运字

［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债务履行承诺函》，承诺《转让协议》

中所涉及的未履行债务由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担。

说明

:2012

年

8

月

,

公司收到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宜国运字

[2012]24

号《债务履行承

诺函》

,

承诺《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未履行债务由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担。

2012

年

11

月

,

公

司收到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

分别对湖北华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玉柴机器股份公司、一汽

解放汽车公司无锡柴油机厂、固铂成山

(

山东

)

轮胎有限公司和江西省分宜驱动桥有限公司五案作出承诺

,

承诺

涉及上述案件全部债务由其承担。 因此

,

以上诉讼不会对公司造成影响。

(

三

)

债务重组

本企业

2012

年与债权人以下列方式对债务进行重组

:

2007

年

5

月

15

日

,

深圳市商业银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

以下简称信达资产

)

签

订了编号为“

(

深信商

)

第

972

号”的《债权转让协议》

,

深圳市商业银行将其对本公司

1,495

万元的贷款债权转让给

信达资产。

2008

年

4

月

18

日

,

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信达资产签订了编号为“第

SZ00131

号”的《债权转让协议》

,

光大

银行深圳分行将其对本公司

1.5

亿元的债权转让给信达资产。 由此

,

本公司共欠信达资产借款本金

16,495

万元及

相应的利息。

2012

年

9

月

29

日

,

本公司与信达资产签订了《债务重组合同》

,

约定双方确认的重组债务金额

300,258,383.17

元

,

其中本金

164,950,000.00

元

,

利息

135,308,383.17

元

,

本公司恢复上市后

,

需自筹现金一亿元偿还信达资产

,

另外

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向信达资产增发

1,500

万股公司股票

,

用以偿付剩余债务

;

本公司必须在

2013

年

12

月

30

日前将

前述义务履行完毕

,

前述现金及股票均必须到达信达资产的指定账户。 并且

,

公司确认按照重组前的债权文件

对信达资产负有的相应债务并不因签署《债务重组合同》而免除。

由于在

2013

年

3

月

12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稽检查通字

002

号”《监督检查通知书》

,

中国

证监会宁夏证监局开始对公司进行调查。 另外

,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处分告知函

【

2013

】第

21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及董监高做出不同程度的处分。 因此

,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

,

以上两种情况造成公司一年内不能实施定向增发业务。造成签署的债务重组合同无法履行。根

据信达资产提供的《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本息情况表》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20

日应收该债权本息合计

336,511,931.62

元

,

故公司

2013

年计提债务利息费用

6,105.56

万元。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应付信达资产本息

合计

33,651.19

万元。 目前公司正与信达资产重新协商解决办法。

说明

:

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处分的影响

,

公司一年内不能实施定向增发

业务

,

目前公司正在与信达协商解决办法。

(

四

)

立案调查

2013

年

11

月

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

宁稽调查通字

001

号

),

因公司涉嫌违反证

券法律法规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截止财务报告日

,

尚未收到稽查结论。

说明

:2013

年

11

月

4

日

,

公司发布《关于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59),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开始对公司进行调查

,

截止目前

,

公司尚未收到稽查结论。

(

五

)

湖南唯康整体搬迁相关事宜

为了积极响应衡阳市政府旧城改造的要求

,

本公司的子公司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湖南唯康

)

实

施整体搬迁改造。 同时对旧厂区的土地与衡阳市楷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楷亚地产”

)

签署《合作开

发合同书》

,

建设商住房。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湖南唯康共收到楷亚地产往来款

3500

万元。

2012

年

11

月

,

湖南唯康委托衡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对旧厂区两地块实施竞拍

,

最终由湖南唯康置业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唯康置业

)

竞得该等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湖南唯康收到唯康置业往

来款

1000

万元。

截止财务报告批准日

,

上述土地未实质交付对方

,

但已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

按合同约定在新厂建成投产前具

有继续使用该土地的权利。

根据

2012

年衡阳人民政府办公会议纪要

,

湖南唯康土地出让收益增值部分

(

土地出让金额减去湖南唯康取

得土地使用权时支付的成本

)

作如下安排

:

(1)

应上缴省、市的有关规费

;

(2)

留足改制相关费用

(

包括前期改制缺口

),

由市改制办确定费用总额

;

(3)

上述剩余部分由市政府按相关政策支持技改扩能

,

支持企业发展。 该项资金由市财政局和唯康药业双

控

,

按工程进度拨付

,

确保只能用于唯康药业的新建工程项目。

由于以上原因

,

截止财务报告批准日

,

本公司将此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作为持有待售资产进行列报。

说明

:

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发布 《关于子公司湖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整体搬迁改造情况的公告》

(

公告编

号

:2014-010),

对湖南唯康整体搬迁改造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

,

目前

,

湖南唯康正在进行新厂区建设

,

预计于

2014

年

10

月完工。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史跃武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403� � � �证券简称:�

*

ST�生化 公告编号:2014-022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在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

227

号高新国际

大厦

16

层会议室召开

,

会议由董事长史跃武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6

人

,

任彦堂先生、纪玉涛先生、陈海旺先生因故未能出席

,

任彦堂先

生、纪玉涛先生委托原建民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

陈海旺先生委托史跃武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讨论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

2013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

2013

年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本公司

2013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70,280,260.99

元

,

加年初未分配

利润

-217,132,983.04

元

,

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46,852722.05

元

,

所以公司

2013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公司拟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14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的审计机构

,

审计费为人民币

60

万元。 并拟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审计约定书的签署及支付手续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

2013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本公司《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

七、审议通过了《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就

2013

年度审计报告所涉及带强调事项的说明》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

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公司董事会就所涉及事项做出说明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完成了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

,

并出具了致同专字

(2014)

第

140ZA1449

号

2013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

,

认为如财务报表附注七所述

,

中银投资有限公司等等单位

对振兴生化公司的诉讼尚未完结

;

如附注十“其他重要事项”所述

,

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

司的债务重组方案尚未实施且需重新协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振兴生化的立案调查尚无稽查结论、湖

南唯康药业有限公司整体搬迁改造项目尚未完成

,

上述事项的结果具有重大不确定性。致同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强

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公司董事会就强调事项段涉及的事项进行了相应说明

,

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未决诉讼仲裁形成的或有负债及其财务影响

1

、

2012

年

5

月

15

日

,

中银投资有限公司诉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山西振兴

)

归还借款本金

42,993.70

万元

,

及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全部利息

(

计至

2012

年

4

月

30

日

,

利息为

25,589.25

万元

)

。 同时诉山西振兴集团电业

(

以下

简称振兴电业

)

在其担保的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

对《最高额抵押合同》

(2006

振兴抵字

03

号

)

项下的抵押物优先受

偿。《最高额抵押合同》

(2006

振兴抵字

03

号

)

抵押金额为不超过

20,000

万元。

2013

年

7

月

10

日

,

中银投资有限公司与山

西振兴、史跃武、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振兴集团

)

签订《调解协议书》

,

并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出具

(2012)

晋商初字第

7

号《民事调解书》

,

约定由山西振兴分期归还

,

史跃武及山西振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其余各方债务及担保责任和连带责任免除。

2013

年

11

月

4

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

(2012)

晋商初字第

7

号《民事

裁定书》

,

若《民事调解书》得以严格执行

,

则振兴电业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

如协议按时依约履行

,

则需由法院判决。

说明

:

鉴于中银投资有限公司与山西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史跃武及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已签订《民事调解书》

,

如协议能按时依约履行

,

则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将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

如协议未能按时依约履行

,

则需由

法院最终判决。 我公司认为上述担保的主债权未形成

,

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无需承担担保责任。

2

、

2011

年

8

月

30

日

,

丰喜肥业向运城市中院起诉深圳逸之彩、山西振兴、振兴集团、三九生化

(

本公司前身

,

下

同

)

和振兴电业

,

请求法院判令深圳逸之彩、山西振兴向其偿还其在“

(2009)

深中法民二终字

1504

号”案件项下对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支付的

43,652,051.82

元

;

振兴集团对上述债务

43,652,051.82

元及其损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

三

九生化和振兴电业分别对债务总额中的

10,913,012.95

元及相应损失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截至本财务报告批准

日

,

该案尚未判决。

说明

:

经公司与控股股东振兴集团协商

,2012

年

4

月

29

日

,

振兴集团出具了承诺函

,

承诺因丰喜肥业诉深圳逸

之彩、山西振兴、振兴集团、振兴生化和振兴电业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

由振兴集团负责补偿。

3

、公司

2009

年度收到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7

月

29

日出具的

(2004)

宜中经初字第

5-7

号民事

裁定书

,

原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南昌办事处因本公司向江西长青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

要求本公司

承担保证责任

,

本息共计

30,732,870.54

元。 由于江西长青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已宣告破产且破产案件尚未终结

,

原

告已向破产管理人申报的债权能否受偿及受偿数额暂不能确认

,

本公司应当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也不能确认。

截至本财务报告批准日

,

该案中止审理。

说明

:

该案现处于中止审理阶段

,

我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依据实际进展做出相应对策。

4

、

2009

年

1

月

22

日上海浦东法院

(2008)

浦民一

(

民

)

初字第

12801

号

,2013

年

12

月

23

日

(2009)

小民执字第

463-4

号执

行裁定书

:

判令三九生化

(

本公司前身

)

和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承担归还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的工程

款

,

并进入执行阶段。

2013

年

7

月

29

日

,

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北京北方智禹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2006

年

12

月

19

日

,

公司与深圳市三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三九精化

)

在深圳签订了《上海唯科股权

转让框架协议》

; 2011

年

10

月

18

日

,

三九精化将上海唯科股权转让给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四

川恒康

)

签订《协议书》

,

约定三九精化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和《补充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四川

恒康。 依据协议约定

,

四川恒康对涉及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偿还义务。 因此

,

公司认为上述

债务应由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和四川恒康负责承担。 截止财务报告批准日

,

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依

据

2013-12-23(2009)

小民执字第

463-4

号执行裁定书扣转本公司货币资金

313,895.78

元

,

本公司正在积极与各

方协商解决。

说明

:2006

年

12

月

19

日

,

公司与深圳市三九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在深圳签订了《上海唯科股权转让框

架协议》

;2012

年

12

月

3

日

,

上述转让事项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分局办理完毕股权过户手续。 依据协议

约定

,

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对涉及上海唯科的债务承担偿还义务

,

因此上述欠款应由上海唯科和恒康

发展负责承担

,

公司认为不会对公司造成损失。

(

二

)

涉及原宜工机械债务诉讼的相关进展

2007

年

12

月

10

日

,

本公司与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宜春国有运营公司

)

签订《转让协议》

,

约定

:

公司以一元的价格将在宜春市拥有的工程机械业务及相关资产、负债

,

以及江西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97%

股权

,

合称“宜工业务及相关资产、负债”转让给宜春国有运营公司

;

自交割日后

,

公司不再持有转让所涉资产

,

承担转让所涉任何债务。

宜春国有运营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对《转让协议》中涉及的资产、负债挂牌

,

以

1

元的价格进行转让。

2009

年

9

月

29

日通过电子竞价方式

,

浙江鑫隆创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浙江鑫隆”

)

竞买成功

;2009

年

10

月

10

日宜工机械

改制重组工作领导组、宜春国有运营公司、浙江鑫隆、江西省银海产权经纪有限公司、江西省产权交易所签订产

权交易合同

;2009

年

12

月

19

日上述资产过户完毕

,

资产被过户至宜春重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宜春重工”

)

。

2008

、

2009

年间

,

多家债权人就宜工机械相关业务向本公司提起诉讼

,

要求本公司承担还款义务。 目前涉及

宜工机械的诉讼进程如下

:

债权名称

诉讼原

因

标的金额

（元）

利息

（元）

进展情况

１

、湖北华明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购买合

同纠纷

２

，

５３７

，

７９３．１０ ６８６

，

６３１．６２

（

２０１０

）武执字第

００１６４－８

号裁定：冻结本公司在

子公司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享有的

６５．２１６％

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止）；（

２０１０

）武执字第

００１６４－９

号裁定：查封本公

司所有的晋

ＡＰＥ６１６

、晋

ＡＰＸ０８３

机动车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司

收到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宜国运［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债务履行承诺函》，承诺《转

让协议》中所涉及的未履行债务由宜春市国有资

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担。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此案项

下的全部债务由其负责清偿。

２

、广西玉柴机器股

份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１０

，

８９１

，

３９０．９５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与

宜春重工有限公司签订《和解协议书》；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２００９

）玉中执字第

３６－５

号裁定：查封被执

行人宜春重工有限公司房地产、车辆及其他财

产，查封价值以

８００

万元为限。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司收

到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宜

国运字［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债务履行承诺函》，承诺《转

让协议》中所涉及的未履行债务由宜春市国有资

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担。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此案项

下的全部债务由其负责清偿。

３

、一汽解放汽车公

司无锡柴油机厂

买卖合

同纠纷

５

，

１８６

，

７２３．８９ ９９３

，

７１１．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

２００９

）南民二初字第

２６０

号判决：由

本公司支付一汽锡柴厂货款

５

，

１８６

，

７２３．８９

元及相

应利息并承担诉讼费用

６０

，

１００

元（含财产保全费

５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２００９

）南执字第

８０８

号

裁定：冻结、扣押被执行人振兴生化银行存款

７５０

万元或查封、扣押其相当价值的财产。依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宜国运字［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债务履行承诺函》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此笔债务由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宜春重工有限公司负责承担。

４

、固珀成山（山东）

轮胎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４

，

４９７

，

２５３．３６ １

，

８４６

，

５００．５７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固铂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

与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宜春重工有限公司作出承诺，对（

２００８

）荣崖

商初第

３６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振兴生化对固铂成

山的全部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依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宜

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宜国运

字［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债务履行承诺函》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此笔债务

由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宜春重工

有限公司负责承担。

５

、江西省分宜驱动

桥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１８

，

４２８

，

０３３．４９ １

，

１４７

，

１４５．０７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江西省分宜驱动桥有限公司与

宜春重工有限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还款

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司收到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

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宜国运字［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债务

履行承诺函》，承诺《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未履

行债务由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承担。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做

出承诺，涉及本案全部债务由其承担。

６

、南昌齿轮锻造厂

买卖合

同纠纷

１

，

８１１

，

７８３．９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３

）洪经民初字第

４４

号民事判

决书：本公司向原告南昌齿轮锻造厂支付所欠货

款

１

，

８１１

，

７８３．９０

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利率支付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起诉之日）起至

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止的利息；被告宜

春重工有限公司对上述欠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如被告本公司与被告宜春重工有限公司

不能清偿上述欠款及利息，则由被告宜春市国有

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司收到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宜国运字［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债务履行承诺函》，

承诺《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未履行债务由宜春

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担。

７

、新乡豫新车辆换

热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买卖合

同纠纷

７６８

，

８１４．２５ ２４４

，

６１１．０７

新乡市牧野区法院：（

２０１３

）牧民一初字第

１９３

号：

振兴生化、被告宜春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新乡豫新车

辆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货款

７６８

，

８１４．２５

元及利

息（利息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起计算至债务清偿完

毕时止，利率按月息

０．５％

计算）。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本公

司收到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的宜国运字［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债务履行承诺函》，承诺

《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未履行债务由宜春市国

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担。

８

、镇江液压股份有

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８１３

，

９２１．８７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收到镇江市润州区人民

法院送达的（

２０１３

）润金商初字第

０２９４

号民事判

决书：本公司向原告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偿还

价款

８１３

，

９２１．８７

元，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

原告利息损失，宜春重工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司收到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的宜国运字［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债务履行

承诺函》，承诺《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未履行债

务由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

担。

说明

:2012

年

8

月

,

公司收到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宜国运字

[2012]24

号《债务履行承

诺函》

,

承诺《转让协议》中所涉及的未履行债务由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承担。

2012

年

11

月

,

公

司收到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出具的《承诺函》

,

分别对湖北华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玉柴机器股份公司、一汽

解放汽车公司无锡柴油机厂、固铂成山

(

山东

)

轮胎有限公司和江西省分宜驱动桥有限公司五案作出承诺

,

承诺

涉及上述案件全部债务由其承担。 因此

,

以上诉讼不会对公司造成影响。

(

三

)

债务重组

本企业

2012

年与债权人以下列方式对债务进行重组

:

2007

年

5

月

15

日

,

深圳市商业银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

以下简称信达资产

)

签

订了编号为“

(

深信商

)

第

972

号”的《债权转让协议》

,

深圳市商业银行将其对本公司

1,495

万元的贷款债权转让给

信达资产。

2008

年

4

月

18

日

,

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信达资产签订了编号为“第

SZ00131

号”的《债权转让协议》

,

光大

银行深圳分行将其对本公司

1.5

亿元的债权转让给信达资产。 由此

,

本公司共欠信达资产借款本金

16,495

万元及

相应的利息。

2012

年

9

月

29

日

,

本公司与信达资产签订了《债务重组合同》

,

约定双方确认的重组债务金额

300,258,383.17

元

,

其中本金

164,950,000.00

元

,

利息

135,308,383.17

元

,

本公司恢复上市后

,

需自筹现金一亿元偿还信达资产

,

另外

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向信达资产增发

1,500

万股公司股票

,

用以偿付剩余债务

;

本公司必须在

2013

年

12

月

30

日前将

前述义务履行完毕

,

前述现金及股票均必须到达信达资产的指定账户。并且

,

公司确认按照重组前的债权文件对

信达资产负有的相应债务并不因签署《债务重组合同》而免除。

由于在

2013

年

3

月

12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稽检查通字

002

号”《监督检查通知书》

,

中国

证监会宁夏证监局开始对公司进行调查。 另外

,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部处分告知函

【

2013

】第

21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及董监高做出不同程度的处分。 因此

,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

,

以上两种情况造成公司一年内不能实施定向增发业务。造成签署的债务重组合同无法履行。根

据信达资产提供的《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本息情况表》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20

日应收该债权本息合计

336,511,931.62

元

,

故公司

2013

年计提债务利息费用

6,105.56

万元。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应付信达资产本息

合计

33,651.19

万元。 目前公司正与信达资产重新协商解决办法。

说明

:

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处分的影响

,

公司一年内不能实施定向增发

业务

,

目前公司正在与信达协商解决办法。

(

四

)

立案调查

2013

年

11

月

4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

宁稽调查通字

001

号

),

因公司涉嫌违反证

券法律法规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截止财务报告日

,

尚未收到稽查结论。

说明

:2013

年

11

月

4

日

,

公司发布《关于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59),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开始对公司进行调查

,

截止目前

,

公司尚未收到稽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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